县委组织部单位概况
一、基本情况

县委组织部属于行政单位，下属有举报中心参公事业单位和电教中心全额事业单位（均不独立核算），经费来源为全额财政拨款。编制数34人，其中行政编制16人，事业编制18人。

二、内设机构

县委组织部是正科级行政工作机构，内设办公室、干部科、组织科、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公室、人才工作领导组办公室5个科室。组织部举报中心是副科级全额拨款参公事业单位，下设办公室；电教中心是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下设办公室。

三、工作职责

组织部工作职责：1.贯彻落实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2. 协助党委做好干部工作。抓好干部的学习、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干部的管理，做好对干部的考核、选拔、推荐工作，为党委选拔使用干部当好助手和参谋。3. 搞好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加强党员的理论学习和党的路线、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严格执行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制度，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认真抓好党内评优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举报中心主要工作职责：受理党员、干部申诉，做好党员、干部来信来访工作。
电教中心主要工作职责：1.负责全县党员电化教育、远程教育、手机信息系统等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2.组织制作党员教育电视片。

县委组织部预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8年度总预算收入214.51万元，支出预算214.5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214.51万元，本年支出214.51万元；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29.78万元。
一、公开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8年度总预算收入和支出214.51万元，同比上年预算收入和支出263.61万元，减少49.1万元；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9.78万元；同比上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9.72万元，增加0.06万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把严格控制经费支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控制各项经费开支，商品和服务支出、项目支出等。
二、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包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事业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经营收入”等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含上级补助收入和附属单位缴款等收入）。
3.本年结转：预算单位以前年度的收入预算未执行完毕，需结转本年度继续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以前年度收支相抵后的盈余或亏损结余资金。
4.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7.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信息

2018年本单位无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